
休耕轉作申報日程分配表 
親愛的農友們： 
 
    為辦理 97 年第 2 期作稻田休耕轉作申報，作為核發獎勵金之依據。請各位農友依排定日程備妥相關資料（如

附表）辦理申報，事關農友權益，請勿延誤。 
注意事項： 
一、同一戶內之耕地所有權人應歸戶由戶長合併辦理申報。 
二、稻田休耕轉作面積，應按實申報。為維護耕地資料之正確性，於申報時一併辦理核對校正。農戶耕地（如戶

籍或地籍）有異動時，請攜帶有關證件先向農會辦理變更（異動）登記手續後，始得辦理申報。 
三、申報耕地若非本戶所有，如為委託經營之受託人，應請提具「農地委託經營契約書」，在耕地所有權人戶籍所

在地之農會辦妥代耕手續後，再於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辦理申報，耕地所有權人（即託耕人）不得再重複申

報。 
四、休耕、轉作面積申報不實，而未申請更正者，該戶所領獎勵金將予追回，且該筆耕地將取消連續一期辦理休

耕轉作之資格。 
五、申請轉作園藝作物之稻田，須民國 83、84、85 年（3 年中至少 1 年）同期確有申報轉作且核定有案者為限，

新增面積不予受理。 
六、本期作農地申報休耕轉作獎勵認定基準，以民國 83 至 92 年為基期年，以下列佐證資料予以認定： 
〈一〉種稻：得以稻農向五結鄉農會申報種稻有案之資料〈不一定要繳交公糧〉或航測稻作分佈圖為佐證。 
〈二〉休耕、轉作：以民國 83 至 85 年直接給付獎勵金印領清冊認定。 
七、凡申報轉作之田區，本次僅以一次勘查認定之，請各農戶應於 97 年 9 月底完成種植工作。 
八、種植綠肥田區均應翻耕，不得噴除草劑，本期休耕期間（自 97 年 8 月 15 日起至 97 年

11 月 30 日止）亦不得於翻耕後再種植其他作物，否則將不予發給獎勵金。 
九、本縣綠肥作物除田菁外，綠肥大豆台南四號、太陽麻亦適合生長，請考量實地環境，自行斟酌。 
十、本期作休耕田種植景觀作物（向日葵、大波斯菊、黃波斯菊、百日草），並做好田間管

理者，比照綠肥作物發給獎勵金（每公頃 45,000 元）。 

十一、如果您對稻田轉作休耕尚有任何疑問，歡迎來電（9501115）洽本所農經課，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
      敬  祝 
年 年 豐 收 
      健 康 快 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結鄉公所農經課  啟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年第 2 期作農戶稻田休耕、轉作申報日程表 

村別 申報日期 申報時間 申報地點 應攜證件 備註 
大吉﹙三吉路﹚ 
四結 97 年 8 月 4 日 農會二結辦事處 

三興 97 年 8 月 5 日 農會二結辦事處 

二結、鎮安 97 年 8 月 7 日 農會二結辦事處 

中興、上四 97 年 8 月 11 日 農會二結辦事處 

福興 97 年 8 月 12 日 五結鄉公所 

五結〈1至14鄰〉 97 年 8 月 14 日 五結鄉公所 

五結〈15至29鄰〉 97 年 8 月 18 日 五結鄉公所 

協和〈1至13鄰〉 97 年 8 月 19 日 五結鄉公所 

大吉〈大吉路〉 97 年 8 月 21 日 五結鄉公所 

孝威 97 年 8 月 25 日 農會孝威倉庫 

錦眾〈錦草地區〉 97 年 8 月 26 日 農會孝威倉庫 

錦眾〈大眾地區〉 97 年 8 月 28 日 農會孝威倉庫 
季新、利澤 
協和〈14至21鄰〉 97 年 9 月 1 日 農會利澤辦事處 

成興 97 年 9 月 2 日 成興挽善堂 

一、戶口名簿 
二、戶長印章 
三、戶長本人五結

農會存款簿 
四、土地所有權狀

  （三個月內土地

登記簿謄本亦

可） 
※  承耕或承租農

地者，應備三

七五租約書或

委託經營契約

書正本 
 
 
 

一、種植綠肥每公頃給付 45000
元，勘查時以實際種植存活

過半者且株高達 60公分以上

為合格標準。獎勵金內含綠

肥種子費、翻耕整地費、田

間管理費及至少一次之蟲害

防治費用，並配合翻耕後浸

水，以有效降低蟲害之發生。 
二、園藝作物每公頃給付 22000

元。 
三、休耕〈應翻耕〉每公頃給付

34000 元。 
四、本期作勘查日期自 97 年 9
月 1 日起至 97 年 10 月 31 日

止，不另行通知。 
 

 
 
 

※補辦 97 年 9 月 4 至 12

日〈不含假日〉 

上午 9至 11 時 

 

下午 14 至 16 時

五結鄉公所 
  

 



收購稻谷注意事項 

 
 
 


